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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098,901,172 股 

发行价格：8.19 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122,100,122     999,999,999.18  36 

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32,600,733   6,000,000,003.27  12 

3 张远捷 122,100,195   1,000,000,597.05  12 

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2,100,122     999,999,999.18  12 

合计 1,098,901,172 9,000,000,598.68 - 

 预计上市时间：2017年 6月 20日（自 2016年 6月 20日起限售 12个月

的相应股份）和 2019 年 6 月 20 日（自 2016 年 6 月 20 日起限售 36 个

月的相应股份），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

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分别于2015年3月15日和2015年5月28日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 年 12月 1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2016 年 1 月 6 日，中国证监

会以《关于核准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42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800万股新股（根据利

润分配调整后为不超过 123,000万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面值：人民币 1.00元 

3、发行数量：1,098,901,172股 

4、发行价格：8.19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000,000,598.68 元 

6、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 92,109,890.12 元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8,907,890,708.56 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2016年6月14日，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均已足额将认购款项汇入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2016年6月14日，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进行验资并出具了《关于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6]第728148号）。根据该报告，截至2016年6月14日，保利地

产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参与申购并获配售投资者的现金认股款总额为人民币

9,000,000,598.68元，上述款项已划入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

开立的专用账户。 

2016年6月15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向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划转了募集资金（已扣除保荐及承销费）。2016年6月16日，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发行人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出具了《保利房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728165号）。根据该

验资报告，截至2016年6月15日，保利地产完成了人民币普通股1,098,901,172



股的发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19元。保利地产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000,000,598.68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92,109,890.12元，保利地产实

际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8,907,890,708.56 元 。 其 中 ： 股 本 人 民 币

1,098,901,172.00元，资本公积人民币7,808,989,536.56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6月2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2011 年修订）》、《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

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2011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除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之外，本次认购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

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

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无直接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情

形。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

发行的方案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主

体及主承销商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发行最终获配对象或其管理的产品属于需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登记备案程序的，已根据相关规定

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除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保利集团外，该等主体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认购过程和配

售结果符合《证券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结

果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尚需获得其审核同

意。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股数 

（股） 

限售期

（月） 
预计上市时间 

1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122,100,122 36 2019年 6月 20日 

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32,600,733 12 2017年 6月 20日 

3 张远捷 122,100,195 12 2017年 6月 20日 

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2,100,122 12 2017年 6月 20日 

合计 1,098,901,172 - - 
注 1：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委托资金认购 

注 2：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委托资金认购 

注 3：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预计上市时间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号 28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振高 

经营范围：对集团所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组织、协调、管理；所属



企业生产所需设备、原材料的代购、供应、销售；所属企业生产产品的批发、

代销；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 

业务联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及其关联方 2015 年度与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可参见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保利房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2、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838号 26F07、F08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段国圣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

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业务联系：最近一年，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

生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张远捷 

姓名：张远捷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东皋大道 19号大院 10号 302房 

身份证号码：44010219******4831 

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业务联系：最近一年，张远捷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对于未

http://www.sse.com.cn/


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

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 5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范力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业务联系：最近一年，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

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 4,511,874,673 41.94 

2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404,738,023 3.76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8,264,932 3.61 

4 广东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9,690,000 2.04 

5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212,487,523 1.98 

6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9,655,800 1.67 

7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0,521,800 0.84 

7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0,521,800 0.84 

7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0,521,800 0.84 

7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0,521,800 0.84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截至 2016年 6月 20日）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 4,511,874,673 38.06 

2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沪 
491,870,268 4.15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1,130,009 3.55 

4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404,738,023 3.41 

5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334,587,645 2.82 

6 广东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9,690,000 1.85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9,655,800 1.52 

8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沪 
137,536,654 1.16 

9 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低 126,883,146 1.07 

10 张远捷 122,100,195 1.03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仍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保利

集团公司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截至 2016年 6月 20日） 

股份数量（股） 
持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098,901,172 1,098,901,172 9.2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756,715,193 100.00% 0 10,756,715,193 90.73% 

三、股份总数 10,756,715,193 100.00% 1,098,901,172 11,855,616,36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业务与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对公司主

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主营业务优势。 

（二）对公司治理情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使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增加与实际发行数量等量的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但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

不会对公司现有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在业务、人员、资产、财



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未来公司将持续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 

（三）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增加了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降低了公司资产负债率，公

司营运资金更加充足，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提高偿债能力，从而提高公司的整

体竞争力。 

（四）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扩大公司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增

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

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 刘昀、朱洁 

项目协办人： 杨斌 

项目组成员： 蒋昱辰、马丰明、丁勇才、徐洋、李剑、陈卓、师龙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 话： 010-60838834 

传 真： 010-60833955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丽 

经办律师 朱敏、田原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9号富凯大厦 B 座十二层 

电 话：          010-52682888 

传 真：           010-52682999 

（三）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 祁涛、邓艳明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号四楼 

电 话： 021-63391166 

传 真： 021-63392558 

（四）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 祁涛、邓艳明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号四楼 

电 话： 021-63391166 

传 真： 021-63392558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三）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意见书》； 

（四）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